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
门环审字〔2026〕0002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  伟
关于抛光液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河北思瑞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“抛光液研发实验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”及相关材料收悉（项目编号：门审0570202600002）。经审查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拟建项目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莲石湖西路98号院创业大厦15号楼1层108室，建筑面积582.93平方米，拟投资500万元开展抛光液研发实验，预计年开展120次抛光液研发实验。主要环境影响是运营期的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等，在落实报告表中污染防治措施及本批复的要求后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1.废水：运营期废水执行北京市《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11/307-2013）相应要求。

2.噪声：本项目施工期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25）相应限值，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相应限值。

3.固体废物：固体废物处置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2020年9月1日施行）。危险废物须按规定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并交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三、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的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。

四、本项目竣工后尽快组织完成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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